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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业绩预告
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广天择”）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
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5】0102号）（以下简称“监管工
作函”），现就《监管工作函》中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000万元左右，同比增长37.93%。其中，
第四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637万元左右，环比增长18.54%，同比增长40.14%。请公司：（1）区分主要
业务类别补充披露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
况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确认政策是否较前三季度发生变化，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收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2）区分
主要业务类别补充披露主要客户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交易内容、收入确认时间及金额、是否为新增客
户、信用政策变化及回款情况等，并说明主要客户是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具有关联关系或其他潜
在利益安排；（3）结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
业收入扣除》相关规定，说明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扣除项目、金额、相关业务开展情
况及扣除原因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扣除尚未扣除的情况。

回复：
（1）区分主要业务类别补充披露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并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

政策、期后回款情况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收入确认政策是否较前三
季度发生变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收入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
入的情形；

1）区分主要业务类别补充披露收入、成本、毛利率及同比变动情况
公司2024年度营业收入金额为31,496.23万元，同比上涨35.76%，2024年度毛利率21.31%，毛利

率变化较为平稳。按业务类别披露收入、成本、毛利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

电视剧播映权运营

MCN运营

产教融合

文旅运营

演播厅运营

影视剧投资

数字版权保护及服务

其他业务

合计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21,690.49
3,698.86
2,635.91
1,172.28
972.51
374.65
214.08
95.68
641.77

31,496.23

营业成本

17,413.97
2,153.20
2,524.84
707.90
831.24
395.33
338.78
42.82
375.58

24,783.66

毛利率（%）

19.72
41.79
4.21
39.61
14.53
-5.52
-58.25
55.24
41.48
21.31

营业收入比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138.03
-13.13
-41.32
33.63
8.34
-7.07
-80.99
-92.29
-19.08
35.76

营业成本比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104.71
-10.05
-23.87
164.55
17.30
-21.81
-61.08
-96.33
34.43
37.56

毛利率比年
同 期 增 减

（%）

13.07
-1.99
-21.95
-29.88
-6.53
19.90
-80.96
49.35
-23.29
-1.03

① 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2024年度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营业收入金额为21,690.49万元，营业收
入同比上涨138.03%，2024年度毛利率为19.72 %，同比上涨13.07%。 2024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上涨主
要原因系大型节目制作的增加，包括承接央视春晚长沙分会场4,948.98万元、开展全国首个水上苗乡
数字幻游项目《源本城步》1,330.20万元、为天翼电信制作“大地的童话”节目1,222.62万元、负责全国
三大球运动会后勤保障与宣传服务1,104.69万元、承接长沙新媒体双峰会1,038.68万元以及制作潇湘
风华录系列节目946.23万元；2024年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版块业务收入大幅上升，制作团队通过产能
优化实现生产饱和运转，运营效率提升导致节目及制作服务单位成本下降，毛利率逐步回归至正常水
平；

② 电视剧播映权运营：2024年度电视剧播映权运营营业收入为3,698.86万元，同比下降13.13%，
毛利率波动较为平稳。剧集发行和播出格局正在发生变革，视频平台已逐渐主控剧集发行。传统电
视台对电视剧的采购能力下降，首播剧正在减少，二轮剧、多轮剧在卫视黄金档播出渐成常态。由于
传统电视台缩减对电视剧的采购预算和需求量，故导致公司电视剧播映权运营收入处于下降趋势；

③ MCN运营：2024年度MCN运营营业收入为2,635.91万元，同比下降41.32%，毛利率为4.21%，
同比下降21.95%，MCN运营营业收入下降主要系美团直播业务收入缩减所致，2024年度美团平台直
播战略调整，相较于2023年度以大场为主的美团直播，2024年度直播以高频次小场为主，导致公司美
团直播营收规模下降；MCN毛利率下降主要系“晏大小姐”、“疯狂特效师”等核心账号流量变现效率
下滑，同时运营成本增加，导致MCN运营业务整体毛利率下降；

④ 产教融合：2024年度产教融合营业收入为1,172.28万元，同比上升33.63%，2024年度产教融合
毛利率为39.61%，同比下降 29.88%，主要原因系2024年公司新增职业技能培训业务，导致2024年较
上年收入上升，同时培训业务运营成本较高，导致产教融合业务整体毛利率下降；

⑤ 文旅运营：2024年度文旅运营营业收入为972.51万元，毛利率为14.53%，营收收入、毛利率同
比变动较小，较为稳定；

⑥ 影视剧投资：2024年度影视剧投资营业收入214.08万元，同比下降80.99%，主要系公司参与共
同开发制作的影视剧项目 2024 年度内结算收入减少所致；2024 年毛利率为-58.25%，同比降低
80.96%，主要系2024年度短剧运营成本增加所致；

⑦ 数字版权保护及服务：2024 年度数字版权保护及服务营业收入为 95.68 万元，同比下降
92.29%，主要原因系受政策影响，数字版权保护与服务成本不断提高，故2024年度公司缩减该业务；

2）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政策、期后回款情况说明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
性，相关收入确认政策是否较前三季度发生变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相关收入是否具
备商业实质，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公司按业务类别、按季度营业收入数据以及2024年第四季度各业务类别营业收入环比、同比变
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节目销售及制
作服务

电视剧播映权
运营

MCN运营

产教融合

文旅运营

演播厅运营

影视剧投资

数字版权保护
及服务

其他业务

合计

2023年
第四季度

3,242.16
1,267.85
1,544.16
374.10
286.55
121.65
483.53
133.94
136.34
7,590.28

2024 年 第 一
季度

6,467.81
637.10
600.82
266.93
172.12
75.14
0.09
1.04
94.76

8,315.81

2024年
第二季度

1,637.52
968.58
582.12
328.10
267.33
77.80
13.33
28.48
169.97
4,073.23

2024年
第三季度

6,333.14
986.88
725.79
253.54
255.47
139.63
27.97
39.40
211.84
8,973.66

2024年
第四季度

7,252.03
1,106.30
727.18
323.71
277.59
82.08
172.69
26.76
165.20

10,133.54

2024 年 第
四季度较上
年同期变动

（%）

123.68
-12.74
-52.91
-13.47
-3.13
-32.53
-64.29
-80.02
21.17
33.51

2024年
第 四 季 度 较
第 三 季 度 环
比变动（%）

14.51
12.10
0.19
27.68
8.66

-41.22
517.41
-32.08
-22.02
12.93

①同比来看，2024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10,133.54万元，同比上涨33.51%，主要系节目销售及制
作服务营业收入上涨幅度较大所致，其余类别的主营收入均处于同比下降趋势；

②环比来看，2024年度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较2024年第三季度环比上涨12.93%，主要系节目销售
及制作服务、影视剧投资营收规模上涨所致；电视剧播映权运营、MCN运营及文旅运营第四季度主营
业务收入规模较为平稳，环比变化不大；产教融合、演播厅运营、数字版权保护及服务和其他业务收入
环比变动较大，但收入规模占比较低；

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 2024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为 7,252.03 万元，较第三季度营收收入增加
918.89万元，环比上涨14.51%，主要原因系大型节目制作的增加所致；

影视剧投资2024年第四季度收入为172.69万元，环比上涨517.41%，同比下降64.29%，环比上涨
主要原因系非保本影视投资集中于第四季度进行分成结算，如洗浴天堂、凶手的样子、特工狂花2等。

③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营业收入占比较高，且2024年第四季度同比上涨幅度较快，结合收入确
认政策、信用政策、期后回款对2024年度第四季度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主要项目进行分析，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1

2

项目名
称

大地的
童画

三大球
运动会
后勤保
障与宣
传服务

合 同
签 订
日期

2024
年 3

月

主 合
同 ：
2024
年 11
月；

增 补
协
议 ：
2024
年 12

月

合同
金额

1,
295.98

1,
170.97

第四季
度收入
金额

1,
222.62

1,
104.69

第 四 季
度 节 目
销 售 及
制 作 业
务 收 入
占比（%）

16.86

15.23

收入确认政策

根据合同条款，
按照实际执行的
项目工作量进行
验收，获取签字、
盖章或邮件的交
付确认函作为项
目阶段验收的证
据，按照节目制
作服务的交付进
度，对于已验收
的 部 分 确 认 收

入。

根据合同条款，
采购人验收合格
后完成交付，并
获取签字或盖章
的验收报告，因
此按完成服务和
验收完毕时点确

认收入。

收入确认情况

项 目 在 11 月 、
12 月分批完成
纪录片节目的
交付（共交付10
集）及线下活动
的 交 付 ，分 别
获 取 11 月 、12
月交付确认函，
并确认收入。

第一届全国青
少年三大球运
动 会（长 沙 赛
区）活动时间系
2024/11/20-28；
11 月根据合同
金额初步确认
收入，12月根据
取得政府采购
项目履约验收
书及增补服务
协议，对收入进
行了相应的补

充确认。

信用政策

交付成果验
收合格后，经
阶段累计以
后，一次性支
付相应期限

的款项。

合同签订生
效,支付合同
总 金 额 的
40%；开幕式
举办完成后，
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 30%；
活动完成且
验收合格后，
支付合同总
金额的30%。

截止期
末回款
金额

335.32

期 后 回
款金额

960.66

558.80

回款
进 度
（%）

100.0
0

47.72

3

4

5

6

7

8

潇湘风
华录

点亮历
史的灯

火

你 好 ，
儿科医
生第三

季

我的梦
想我的
城第四

季

《火 星
情报局
第 7

季》

《在 长
沙都实
现》微
纪录片

合计

2024
年 10
月 、
11
月 、
12月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10

月

2024
年 7

月

2024
年 7

月

2024
年 10

月

1,
231.00

997.17

580.00

543.40

315.00

399.50

6,
533.02

946.23

627.15

547.17

252.83

247.64

216.45

5,
164.78

13.05

8.65

7.55

3.49

3.41

2.98

71.22

根据合同约定，
按进度交付节目
及服务，并获取
对方签字、盖章
或邮件的交付确
认函作为项目阶
段验收的证据，
按照节目制作服
务的交付进度，
对于已验收的部

分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
按进度交付节目
介质，并获取对
方签字、盖章或
邮件的交付确认
函作为项目阶段
验收的证据，按
照节目制作服务
的交付进度，对
于已验收的部分

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
依据获取分成结
算 单 时 确 认 收
入，因此按时点

法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
按 进 度 交 付 成
果，并获取对方
签字、盖章或邮
件的交付确认函
作为项目阶段验
收的证据，按照
节目制作服务的
交付进度，对于
已验收的部分确

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
按天数提供节目
录制技术服务，
获取对方签字、
盖章或邮件的交
付确认函作为阶
段验收的证据，
对于已验收的部

分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约定，
按进度交付节目
介质，并获取对
方签字、盖章或
邮件的交付确认
函作为项目阶段
验收的证据，按
照节目制作服务
的交付进度，对
于已验收的部分

确认收入。

公司依据与 15
家客户签订的
合同，按照合同
约定的内容分
别提供制作潇
湘风华录节目、
展播服务及其
他定制服务，在
第四季度向 13
家客户交付潇
湘风华录节目
及服务，分别获
取 12 月确认函

确认收入。

项 目 在 11 月 、
12 月分批交付
11 集、6 集，分
别 获 取 11 月 、
12 月交付确认
函并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条款
约定，招商可分
配收入按照一
定比例进行分
成 ；获 取 12 月
确认函并确认

收入。

《我的梦想我的
城第四季》播出
时间系 2024 年
8- 11 月 ，11 月
节目播出完成
后，取得长沙银
行交付确认函
并确认收入。

项 目 在 11 月 、
12 月分别提供
节目录制技术
服务的天数为9
天、6天，并分别
获取交付确认
函确认收入。

根据合同条款
约定，完成节目
制作交付，并依
据合同约定的
验收条款完成
验收同时确认

收入。

预 付 0%-
30%，后续款
项根据合同
约定履约义
务的验收情
况支付，包括
潇湘风华录
节目制作完
成、展播服务
及其他定制
服务完成。

合同签订生
效后，支付合
同总价款的
40%；录制完
成后支付合
同总价款的
30%；播出完
毕后支付余

下尾款。

客户根据招
商回款情况，
再向公司付

款。

合同签订后
支付 40%；验
收合同内容
60% 后 支 付
40%；完成所
有节目制作
并验收后支
付剩余20%。

合同签订后
支付 30%；第
5 期 节 目 录
制结束后支
付 40%；节目
全部录制结
束后支付剩

余30%。

合同签订后
支付 40%，节
目完成 30 集
拍摄并经审
核 后 支 付
35%，所有服
务内容完成
并经验收合
格 后 支 付

25%。

203.10

365.63

268.00

94.50

229.43

1,
495.98

24.70

389.43

126.00

-

2,
059.59

22.71

55.00

67.14

100.0
0

84.00

100.0
0

64.95
注：列示节目销售与制作服务业务第四季度大于200万元的项目，以上项目收入金额为5,164.78

万元，占第四季度节目销售与制作收入的比重为71.22%。
公司节目制作服务主要包括受托制作的大型节目及活动，收入来源包括节目或活动制作收入及

分成收入。a：节目制作收入按照制作服务的交付进度确认，收入确认关键单据包括对方签字、盖章或
邮件的交付确认函或结算确认函；活动制作收入在活动演出执行完毕后确认收入，收入确认关键单据
包括活动验收单、活动执行完毕现场照片；b：对于分成收入，在节目播出后，双方根据招商收入或节目
的播出效果，确定节目整体收益，并根据合同约定的比例计算各方的分成金额，根据分成金额确认收
入，收入确认关键单据包括分成结算单、对方邮件确认函；

上表所述公司2024年第四季度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业务主要节目及活动明细，公司已获取关键
性收入确认单据，包括签字、盖章或邮件确认的交付确认函、项目验收确认函及收入分成结算单，故第
四季度的收入确认政策与前三季度保持一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截止目前，第四季度主要销售及制作服务项目回款进度为64.95%，整体回款情况较好，其中大地
童话、我的梦想我的城第四季度、在长沙都实现微纪录片已全额回款；三大球运动会后勤保障与宣传
服务回款进度为47.72%，客户为长沙市体育局，相关单位财政资金审批流程和付款流程均较为复杂，
导致客户实际根据自身付款计划分阶段付款，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你好，儿科医生第三季回款进
度为67.14%，根据合同约定，客户根据招商回款情况再向公司付款，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该款项
未逾期；点亮历史的灯火整体回款进度为70%，第四季度收入确认金额回款进度为55.00%，因全季节
目尚未播出完毕，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火星情报局第7季回款进度为84%，因节目录制在持续录
制中，该款项未逾期；潇湘风华录回款进度为22.71%，主要原因系该节目客户均为国企，相关单位结
算审批流程和付款流程均较为复杂，导致客户实际根据自身付款计划分阶段付款，因此暂未收回全部
款项；第四季度新增节目回款进度与合同约定信用政策基本保持一致，不存在异常情况。

综上，通过对2024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进行环比及同比分析，公司2024年第四季度业务模式及
收入确认政策未发生变化，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024年第四季度收入增加主要源于
节目销售与制作服务业务，系公司原有业务模式下，订单增加所致，相关收入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提
前确认收入的情形。

（2）区分主要业务类别补充披露主要客户情况，包括客户名称、交易内容、收入确认时间及金额、
是否为新增客户、信用政策变化及回款情况等，并说明主要客户是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具有关联
关系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公司按主要业务类别披露主要客户情况，包括交易内容、收入确认时间以及金额、信用政策、是否
新增客户、回款情况等，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
单位：万元

序
号

1

客户
名称

中共长沙
市委宣传

部

交易
内容

央 视 重
大 文 艺

节目

2024“一
带一路”
青 年 创
意 与 遗
产论坛

系 列 短
视频《低
成 本 创
业 高 品
质 生 活

“ - 在 长
沙 都 实
现 ”》拍
摄制作

警 务 题
材 纪 录
片《守护
解放西》
多 维 短
视 频 城
市宣传

《在长沙
都实现》
MV拍摄

2024 第
九 届 海
丝 之 路
文 化 和
旅 游 博
览 会 长
沙 城 市
馆布展

合同
金额

5,245.92

400.79

399.50

264.50

169.80

119.09

收 入 确
认金额

4,948.98

378.10

216.45

199.62

160.19

112.35

收入占
比（%）

22.82

1.74

1.00

0.92

0.74

0.52

收入确
认时间

2024年
2 月 、3

月

2024年
9月

2024年
12月

2024年
12月

2024年
11月

2024年
12月

是否
新增
客户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信用政策

预付 3000 万元，
项目执行完毕后
根据财政结算评
审 结 果 据 实 拨

付。

合同签订后支付
40%；开 幕 式 举
办 完 成 后 支 付
30%；主 体 合 同
验收合格后支付

30%。

合同签订后支付
40%，节 目 完 成
30集拍摄并经审
核后支付 35%，
所有服务内容完
成并经验收合格

后支付25%。

合同签订后支付
40%；完成 50 条
短 视 频 支 付
40%，完 成 所 有
制作并验收后支

付20%。

合同签订后支付
40%，项 目 全 部
完成并经验收通
过 后 支 付 剩 余

60%。

合同签订后支付
90%，项 目 验 收
合 格 后 支 付

10%。

截 止 期
末 回 款

金额

5,245.92

400.79

229.43

211.60

169.80

119.09

期后回
款金额

回款进
度（%）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是 否
与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具 有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2

3

4

5

6

7

8

9

10

合
计

天翼电信
终端有限

公司

上海宽娱
数码科技
有限公司

湖南明和
科技工程
发展有限

公司

长沙市体
育局

长沙市商
务局

安徽广播
电视台

北京酷鲸
影视文化
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今日
头条信息
技术有限

公司

大 地 的
童画

2024 麦
芒项目

2024 麦
芒 歌 会

项目

中 国 电
信 党 建
微 短 片

项目

闪 闪 的
儿 科 医

生2

守 护 解
放 西 第

五季

守 护 解
放 西 第

四季

超 燃 检
察官

闪 闪 儿
科医生2
番外片

城 步 苗
族 自 治
县 巫 江
夜 游 项

目

三 大 球
运 动 会
后 勤 保
障 与 宣
传服务

长 沙 新
媒 体 双

峰会

点 亮 历
史 的 灯

火

爱你

我 的 梦
想 我 的
城 第 3

季

我 的 梦
想 我 的
城 第 4

季

潇湘
风华录

《你 好 ，
儿 科 医
生》第三

季

1,295.98

205.00

199.71

29.41

750.00

700.00

626.93

25.39

50.00

1,566.68

1,170.97

1,101.00

997.17

1,327.10

318.00

268.00

200.00

580.00

18,
010.94

1,222.62

193.40

188.41

27.75

707.55

660.38

119.75

23.95

47.17

1,330.20

1,104.69

1,038.68

940.73

878.44

190.91

252.83

132.08

547.17

15,
622.40

5.64

0.89

0.87

0.13

3.26

3.04

0.55

0.11

0.22

6.13

5.09

4.79

4.34

4.05

0.88

1.17

0.61

2.52

72.03

2024年
11 月 、
12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11月

2024年
6月

2024年
9月、12

月

2024年
9月、12

月

2024年
10月

2024年
10月

2024年
12月

2024年
9月

2024年
11 月 、
12月

2024年
3月

2024年
6 月 、9
月 、11
月 、12

月

2024年
8月

2024年
3月

2024年
11月

2024年
12月

2024年
12月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交付成果验收合
格后，经阶段累
计一次性支付款

项。

交付全部服务内
容并完成验收一

次性付款。

交付全部服务内
容并完成验收，

一次性付款。

确定视频脚本后
支付合同总价款
40%，视 频 验 收
合格后支付合同

总价款60%。

合同签订后支付
30%；交付第 1、2
期正片介质及平
台 上 线 后 支 付
30%，全 部 上 线
并播出完成后支

付40%。

合同签订后支付
20%；第 1期上线
后支付 30%；第 5
期 上 线 后 支 付
30%；全 部 上 线
并完成终验后支

付剩余尾款。

合同签订后支付
20%；第 1期上线
后支付 30%；第 5
期 上 线 后 支 付
30%；全 部 上 线
并播出完成后支

付20%。

客户根据招商回
款情况，再向公

司付款。

客户根据招商回
款情况，再向公

司付款。

预付 20%；按进
度验收合格后按
完 成 制 作 量 的
80%支 付 ；演 出
结束验收合格后
支付至合同价的
90%；项 目 竣 工
验收合格二年后

付清10%。

合同签订生效,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40%；开 幕 式 举
办完成后，支付
合 同 总 金 额 的
30%；活 动 完 成
且验收合格后，
支付合同总金额

的30%。

按财政实际拨付
本项目的经费全
部拨付给公司，
后续财政部分经
费待项目执行完
成后，根据财评
中心结算审定费
用 总 额 据 实 拨

付。

合同签订生效后
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 40%；第一季
录制完成15期且
验收完成，支付
合 同 总 价 款 的
30%；第 一 季 顺
利播出完毕后支

付余下尾款。

合同签订后支付
50 万元；现场及
后期制作完成且
验收后支付余款
的 50%；上线首
轮播完一个月后
或客户收到平台
方所有制作费用
后 支 付 剩 余 尾

款。

合同签订后支付
40%；验 收 合 同
内容 60%后支付
30%；完 成 所 有
节目制作并验收
后 支 付 剩 余

30%。

合同签订后内支
付 40%；验收合
同内容 60%后支
付 40%；完成所
有节目制作并验
收 后 支 付 剩 余

20%。

万屏展播、定制
展播交付验收合
格后，支付 70%，
线下活动以及其
他剩余权益交付
后，支付30%。

客户根据招商回
款情况，再向公

司付款。

335.32

205.00

199.71

29.41

600.00

275.00

740.73

785.00

698.02

50.00

202.36

268.00

140.00

10,
905.18

960.66

-

275.00

126.93

25.39

200.00

558.80

389.43

2,
536.21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80.00

78.57

100.00

100.00

0.00

66.72

47.72

71.30

70.00

5.37

100.00

100.00

100.00

67.14

81.17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①“央视重大文艺节目”2024年2月节目已执行完毕，根据合同金额初步确认收入，2024年3月根
据财政结算评审结果调整已确认收入金额；“闪闪的儿科医生2”2024年9月确认节目制作收入，2024
年12月确认分成收入；“守护解放西 第四季”2024年10月确认分成收入；“守护解放西 第五季”2024
年9月确认节目制作收入，2024年12月确认分成收入；“大地的童话”2024年11月、12月完成节目及线
下活动的交付验收，同时确认收入；“三大球运动会后勤保障与宣传服务”2024年11月赛事活动已执
行完毕，根据合同金额初步确认收入，2024年12月根据项目实际执行的具体情况及服务内容的变动，
对收入进行了相应的增补确认；“点亮历史的灯火”在6月、9月、11月、12月分批完成节目的交付，并
分别获取确认函同时确认收入；

② 闪闪的儿科医生2、守护解放西第五季回款进度为80.00%、78.57%，未回款的收入均为分成收
入，客户完成结算流程后付款；

③ 闪闪儿科医生2番外片暂未回款，根据合同约定，客户根据招商回款情况再向公司付款，因此
暂未收回全部款项；

④ 城步苗族自治县巫江夜游项目回款进度为66.72%，湖南明和科技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收到整体
工程款项后支付剩余款项；

⑤ 三大球运动会后勤保障与宣传服务回款进度为47.72%，该节目客户为长沙市体育局，相关单
位财政资金审批流程和付款流程均较为复杂，导致客户实际根据自身付款计划分阶段付款，因此暂未
收回全部款项；

⑥ 长沙新媒体双峰会回款进度为71.30%，该节目客户为长沙市商务局，相关单位财政资金审批
流程和付款流程均较为复杂，导致客户实际根据自身付款计划分阶段付款，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

⑦ 点亮历史的灯火回款进度为70%，因全季节目尚未完成播出完毕，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
⑧ 爱你回款进度为5.37%，我方已完成现场制作部分，针对现场制作部分获取验收结算函并确认

了收入，该剧尚未完成后期制作，且未上线播出，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
⑨ 你好，儿科医生第三季回款进度为 67.14 %，根据合同约定，客户根据招商回款情况再向公司

付款，因此暂未收回全部款项。
2）电视剧播映权运营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合
计

客户名称

湖北广播
电视台

福建省广
播影视集

团

重庆广电
渝乐传媒
有限责任

公司

山东广播
电视台

新疆网媒
传媒科技
有限公司

交 易 内
容

电 视 剧
版 权 销

售

电 视 剧
版 权 销

售

电 视 剧
版 权 销

售

电 视 剧
版 权 销

售

电 视 剧
版 权 销

售

合同金
额

494.51

364.50

282.60

181.07

138.60

1,
461.28

收入确
认金额

466.52

343.87

266.60

170.82

130.75

1,
378.56

收 入 占
比（%）

12.61

9.30

7.21

4.62

3.54

37.28

收 入 确
认时间

2024年
每 月 确

认

2024
年 每 月

确认

2024
年 每 月

确认

2024
年 每 月

确认

2024 年
3 月 、8
月、9月

是否新
增客户

否

否

否

否

否

信用政策

首次播出完
毕后 60 个工
作日内支付

对账次月对
上月款项进
行结算并支

付

对账次月对
上月款项进
行结算并支

付

对账次月对
上月款项进
行结算并支

付

对账次月对
上月款项进
行结算并支

付

截 止 期
末 回 款

金额

-

330.50

264.00

144.62

76.00

815.12

期 后
回 款
金额

-

34.00

18.60

9.00

25.20

86.80

回 款 进
度（%）

0.00

100.00

100.00

84.84

73.02

61.72

是 否 与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具 有 关
联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注：湖北广播电视台 2024年回款金额为 206.34万元，回款金额均为 2023年销售回款；截至目前
2024年销售暂未回款，主要是由于互联网视频平台的扩张挤压了传统电视台的市场份额，导致传统电
视台整体广告业务量下滑，传统电视台资金普遍承压，造成回款较为缓慢。

3）MCN运营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客户名称

汉海信息技
术 ( 上 海) 有

限公司

北京三快在
线科技有限

公司

武汉巨量星
图科技有限

公司

深圳十方融
海科技有限

公司

湖北巨量引
擎科技有限

公司

交 易
内容

美 团
直播

美 团
直播

直 播
带 货
分成

网 课
销售

直 播
带 货
分成

合同
金额

1,
083.66

286.89

671.73

216.32

151.77
2,
410.37

收入确
认金额

1,
022.33

270.66

633.70

204.07

143.18
2,
273.94

收 入 占
比（%）

38.78

10.27

24.04

7.74

5.43

86.26

收 入 确
认时间

2024
年 按 场
次确认

2024
年 按 场
次确认

2024
年 按 月

确认

2024
年 按 月

确认

2024
年 按 月

确认

是
否
新
增
客
户

否

否

否

否

是

信用政策

对 账 开 具 发 票 后
30-60天回款

对 账 开 具 发 票 后
30-60天回款

按自然月对账，开
具发票后10个工作

日内支付；

按自然月对账，开
具发票后10个工作

日内支付；

按自然月对账，开
具发票后10个工作

日内支付；

截止期
末回款
金额

734.85

214.16

622.97

209.47

151.58
1,
933.03

期 后
回 款
金额

325.2
2

4.00

48.75

6.85

0.20
385.0

2

回 款 进
度（%）

97.82

76.04

100.00

100.00

100.00

96.17

是 否
与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具 有
关 联
关系

否

否

否

否

否

4）产教融合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合
计

客 户 名
称

海 口 经
济学院

湖 南 中
汇 文 创
集 团 有
限公司

交易内容

品牌授权
及服务费

用

品牌授权
及服务费

用

合同金
额

778.76

300.00

1,
078.76

收 入 确
认金额

734.68

125.79

860.47

收 入 占
比（%）

62.67

10.73

73.40

收 入 确
认时间

2024
年 按 月
确认

2024
年 按 月
确认

是
否
新
增
客
户

否

否

信用政策

在每年的 11 月 30
日前支付

预 付 50 万 元 ，在
2024 年 10 月 31 日
前支付 150 万元，
在 2025 年 10 月 31
日 前 支 付 100 万

元。

截 止 期
末 回 款
金额

778.76

16.67

795.43

期 后
回 款
金额

回款进
度（%）

100.00

12.50

87.21

是否与
控股股
东及其
关联方
具有关
联关系

否

否

注：湖南中汇文创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 22日回款 50.00万元，2023年 9-12月确认含税收入
33.33万元，合同约定2024年10月31日前支付150万元，截止目前对方暂未支付。

综上，公司主要客户与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情况。
（3）结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

扣除》相关规定，说明营业收入扣除相关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扣除项目、金额、相关业务开展情况及扣
除原因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应当扣除尚未扣除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的相关规
定，营业收入扣除项包括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1)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业务收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项目：①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②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
入；③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④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
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⑤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⑥未形成或难以形
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2)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是指未导致未来现金流发生显著变
化等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收入；(3)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
收入。

公司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1,496.23万元，主营业务收入30,854.46万元，其他业务收入641.77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包括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21,690.49万元、电视剧播映权运营3,698.86万元、MCN
运营2,635.91万元、产教融合1,172.28万元、文旅运营972.51万元、演播厅运营374.65万元、影视剧投
资214.08万元以及数字版权保护与服务95.68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主要为节目销售及制作服务、电视剧播映权运营、MCN运营、产教融合、文旅运营、
演播厅运营、影视剧投资、数据版权保护与服务，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具有稳定业务模式和持续性。

其他业务收入主要为中广天择总部基地对外出租办公场地所产生的租金收入，与公司主营业务
不相符，应予以扣除。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南第2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中关于营业收入扣除事项的规定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收入641.77万元，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30,854.46万元，不存在其他应当扣除尚未扣除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事项，会计师拟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
1、测试公司收入循环的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执行，以确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2、通过检查主要收入合同条款，了解和评估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及具体执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以及是否一贯运用；
3、分业务类别抽样检查销售合同、销售确认函、结算单等收入确认的支持性证据，并逐项核对收

入确认的金额、期间是否准确；
4、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包括对项目业务类别收入、成本、毛利率变动，分析收入年度变化、本年

第四季度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5、对收入执行截止测试，确认收入不存在跨期情况。
6、根据客户交易的特点和性质，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确认收入金额、应收款项余额，对未回函的客

户查明原因并实施替代测试；
7、获取公司银行存款日记账，核查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进一步核实收入的真实性、合理性；
8、选取本期主要客户进行背景调查，查询主要客户的工商信息，检查是否与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潜在利益安排的情形；
（二）核查意见：
截至本监管工作函回复出具日，基于已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公司对上述事项的回复与我

们了解到的情况存在不一致的情形，由于我们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函证、截止测试、期后回款检查等
重要实质性审计程序尚未执行完成，仍待进一步获取充分的证据。具体审计意见会计师完成2024年
度审计工作后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88469 证券简称：芯联集成 公告编号：2025-004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4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研发费用

EBITDA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

650,893.60
-225,657.02
-225,329.51
-96,805.50
-138,035.44
183,918.25
214,141.83

-0.14
-8.0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532,448.28
-294,213.22
-294,142.88
-195,833.18
-226,168.58
152,917.89
92,541.68
-0.32

-22.44%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22.25
减亏23.30%
减亏23.39%
减亏50.57%
减亏38.97%

20.27
131.40
不适用

增加14.42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3,423,485.94
1,232,157.94
705,908.70

1.75

3,157,036.64
1,248,307.47
704,460.23

1.77

8.44
-1.29
0.21
-1.13

注：
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均以合并财务报表数据填列，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为准。
3、表格中的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预计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650,893.60万元，同比增长 22.25%，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627,

615.07万元，同比增长27.8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96,805.50万元，同比减亏50.57%；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38,035.44万元，同比减亏38.97%；基本每股收
益为-0.14元，同比减亏56.25%。

报告期末，预计公司总资产为3,423,485.94万元，同比增长8.4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232,157.94万元，同比减少1.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为1.75元，同比减少1.13%。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公司秉持“市场+技术”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通过与国内外新能源和高端消费类终端客

户、Tier1等头部企业以及广大设计公司的全面和深入合作，已经成长为新能源、智能化产业核心芯片
的支柱性力量。同时公司全力构建汽车、AI、消费、工控四大领域增长引擎，重点布局新能源和AI人

工智能两大应用方向。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65.09亿元，同比增加约11.84亿元，同比增长
约22.2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约62.76亿元，同比增长约27.80%。在夯实以硅基功率为主的第一增长
曲线外，公司第二增长曲线SiC业务实现收入10.16亿元，与第三增长曲线模拟 IC业务均较上年增长
超100%。2024年公司已实现年度毛利率转正约1.07%，同比增长约7.88个百分点，归母净利润大幅
改善，同比减亏约50.57%。EBITDA实现21.41亿元，同比增长131.40%；EBITDA利润率32.90%，同比
增长15.52个百分点。

在车载领域，公司已布局整车约70%的汽车芯片平台数量，配套的汽车芯片以功率芯片及模组、
传感类为主，提供数字/模拟/功率器件完整代工方案。通过与终端客户深度合作，创新引领，为车规芯
片国产化提供系统代工方案。2024年，公司实现车载领域收入约32.53亿元，同比增加约9.46亿元，增
长约41.02%。

在高端消费领域，公司布局消费电子和智能家居，提供麦克风、惯性传感器、压力传感器、微镜、滤
波器、VCSEL等完整的代工平台。在消费电子方面，硅麦麦克风产品性能覆盖 58dB-72dB,主要覆盖
高端手机、TWS 耳机、电子烟、车载麦克风等；手机锂电池保护芯片实现该领域大规模国产替代的唯
一一家，技术平台对标国际顶尖水平；惯性传感器(加速度和陀螺)应用可覆盖消费类 IMU，如手机、
TWS 耳机等；IMU和MEMS微镜已实现终端客户验证；消费类VCSEL产品已量产，持续放量增长。在
智能家居方面，智能功率模块 IPM、大功率PIM模块和分立器件产品型号完整，广泛覆盖空冰洗、智能
家居、热管理系统等领域，家电终端批量生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消费领域收入约19.21亿元，同比增
加约7.64亿元，增长约66.03%。

在工控领域，公司布局风光储和超高压领域，覆盖风光储充氢、变频等领域头部客户，提供核心模
拟器件解决方案。其中风光储充氢新能源领域，公司120KW和150KW光伏逆变模块产品在工商业光
伏国内市场份额超过10%，220KW、125KW和MW级功率模块在储能客户端开始批量生产；新型电力
系统领域，应用于高压输配电的4500V IGBT成功挂网应用一年以上，已实现量产。

在AI领域，公司携手设计公司和终端客户，加强AI新兴应用领域的研发和工艺平台开发，为智能

传感器、AI服务器电源等产品提供最完善的代工平台。在数据中心AI服务器电源应用上，180nm
BCD应用于AI服务器和AI加速卡的电源管理芯片已实现大规模量产；应用于电源管理的MOSFET芯
片已实现量产；55nm BCD 20V 集成DrMOS客户产品验证完成。在机器人应用上，MEMS传感器及功
率类芯片代工产品成功量产，可覆盖麦克风，惯性、压力传感器以及激光雷达光源和扫瞄镜，用于语音
交互、姿态识别、运动捕捉、机械手抓取与操作、环境感知、导航定位等；同时提供功率器件、功率 IC及
电源管理芯片代工。

2025年，随着新平台、新应用推广及新产能投产，公司在模拟 IC、模组、SiC及MEMS业务将增长显
著。同时，以AI服务器为代表的新型电源需求的全面支撑及产品代工推动，预计公司将迈入新一轮
高速增长期。叠加公司运营管理效率进一步提升、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及主要生产设备逐渐出折旧期
等有利因素，公司毛利率将稳步提升，净利润也将取得明显突破，争取2026年实现全面的、有厚度的
盈利转正。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到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分别同比减亏50.57%、38.97%，EBITDA同比增加131.4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扩大，产
能利用率提高，重大降本项目持续推进，现金毛利率增加，从而提升了公司主营产品的盈利能力；同时
报告期内公司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2025-017
可转债代码：113047 可转债简称：旗滨转债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相关主体

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经公司自查、相关中介机构核查，相关

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
碍。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控股子
公司湖南旗滨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滨光能”）28.78%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
交易不涉及募集配套资金。2024年11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首次审议通过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4年11月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该事项相关公告。2025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
议案，并于2025年1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重
大资产重组》等文件的规定，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旗滨集
团，股票代码：601636）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一）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负责人；
（五）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六）其他知悉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七）前述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18岁的成年子女。
二、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首次作出决议前六

个月至上市公司重组报告书披露前一日止，即2024年5月5日至2025年1月23日。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等文件，前述纳入本次交易内幕信
息知情人范围的主体于自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自然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情况

序号

1
姓名

周英

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配偶

交易日期/期间

2024-11-12
交易类别

买入

买卖股票
（股）

100

截至2025年1月23日结
余股数（股）

100

2

3

4

5

戴志武

赵全邦

周张

林镇琴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福建旗滨集团有限

公司监事之配偶

交易对方（16 家员
工持股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委派代表、执行

董事、总经理

交易对方（16 家员
工持股合伙企业）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监事

2024-05-17
2024-09-02
2024-09-03
2024-09-27
2024-09-30
2024-10-31
2024-11-14
2024-11-22

2024-07-10

2024-05-06

2024-05-06
2024-05-21
2024-06-05
2024-06-07
2024-06-12
2024-06-20
2024-07-01
2024-07-01
2024-07-02
2024-07-04
2024-09-27
2024-09-30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卖出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买入

卖出

买入

买入

卖出

卖出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10,000

108,800

-9,800

-14,000
-5,000
5,000
4,900
5,000
3,500
6,000
-6,000
6,000
5,100

-25,300
-12,700

75,000
80,000
85,000
80,000
75,000
70,000
90,000
100,000

274,800

0

13,500
8,500
13,500
18,400
23,400
26,900
32,900
26,900
32,900
38,000
12,700

0
对于上述相关人员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相关人员及其相关直系亲属已分别出具书

面说明与承诺，具体如下：
周英为旗滨集团董事、总裁凌根略先生之配偶，凌根略已出具《说明与承诺》：

“本人未向周英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泄露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信息，亦未建议任
何第三方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周英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况，
以及其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

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关
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周英已出具《自查期间证券交易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本人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
联。

2、本人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工作。
3、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

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投资的动机。
5、若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所得收益上缴旗滨集团。
6、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

关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戴志武已出具《自查期间证券交易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本人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
联。

2、本人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工作。
3、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

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投资的动机。
5、若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所得收益上缴旗滨集团。
6、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

关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赵全邦为旗滨集团控股股东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之监事俞根妃的配偶，俞根妃已出具《说明与

承诺》：
“本人未向赵全邦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泄露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的信息，亦未建议

任何第三方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行为。
赵全邦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其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联。
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关

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赵全邦已出具《自查期间证券交易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本人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
联。

2、本人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工作。
3、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

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投资的动机。
5、若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所得收益上缴旗滨集团。
6、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

关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周张已出具《自查期间证券交易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本人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
联。

2、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时尚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工作。
3、本人在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

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投资的动机。
5、若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所得收益上缴旗滨集团。
6、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

关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林镇琴已出具《自查期间证券交易情况的说明与承诺》：

“1、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是基于旗滨集团公开披露信息、证券市场交易情
况，以及本人证券交易经验等因素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任何关
联。

2、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时尚未参与本次交易的决策工作。
3、本人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形。
4、本人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旗滨集团股票、从事内幕交易等禁止的交易

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投资的动机。
5、若自查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所得收益上缴旗滨集团。
6、本人保证上述说明和承诺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相

关情形，并愿意为上述说明和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二）相关机构买卖旗滨集团股票情况
在自查期间内，本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相关机构不存在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自查结论
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查询结果以及自查范围内自查

对象及相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承诺，经核查，上市公司认为：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查询结果以及上述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相关承诺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联，不构成
内幕交易行为；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
股票的情况。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相关方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等文件，
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与承诺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该等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签署的自查报告、相关方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等文件，
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与承诺等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该等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
票的行为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除上述情况外，本
次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旗滨集团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